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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人事室編製      

	

ㄧ、修正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規定。為加強規範本府員工紀律，避免酒駕事件以珍惜生命，躬先表率，有關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者，請依懲處標準辦理。（臺北市政府102.8.9府授人考字第10212458700號函）
二、教育部102年9月13日臺教人（二）字第1020129698號函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0條於91年1月29日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試用期間已調整為6個月，尚不滿1年，不符職前曾任公務人員之年資如與各級學校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提敘之規定，爰現行公務人員試用期間年資於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尚不得採計提敘。（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09.16北市教人字第10240143200號函)
三、教師之配偶任職於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非屬公務部門，且派赴大陸地區工作亦非「國外地區」，尚不符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教育部102年9月6日臺教人（三）字第1020127377號函）
四、「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業經行政院於102年9月5日以院授人給字第10200470391號令訂定發布施行。（行政院102.09.05院授人給字第10200470393號函；發布令影本、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轉載自 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102.09.05）
五、教育部有關「現行『在職亡故教育人員之遺族領受年撫卹金』或『亡故退休人員之遺族領受月撫慰金』或『支（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人員』，如因喪失國籍、再任、褫奪公權、死亡、再婚、成年及大學畢業等法定事由而喪失或停止年撫卹金、月撫慰金及月退休金領受權時，其相關發放原則及執行事項」，相關發放原則及實務執行作法，自103年1月1日起施行。（教育部102年9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20116450A號函）
六、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所定退休金、資遣給與、離職退費、撫慰金、撫卹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優先適用退休法第27條及撫卹法第12條之規定，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起，經過5年不行使而當然消滅。（銓敘部102.09.05部退三字第1023743083號書函；轉載自 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102.09.05）
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2年9月27日公保字第1020013510號函釋，服務機關應否延聘律師為公務人員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係以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並由服務機關本於權責先為初步認定。至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之輔助範圍，則包含民事訴訟中經法院進行調解之階段。（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02.10.03府授人考字第10213296800號函）


	八、本局所屬學校教師申請進修費用補助期限，請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費用補助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2個月內辦理。進修人員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於規定期限內，檢附成績通知書及繳費收據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自行申請進修人員，進修費用補助須進修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70分以上。無進修成績評定者，應提出進修報告送服務機關認定。（102.09.27北市教人字第10238772200號函）
教師於寒假、暑假、夜間、週末時段進修，係屬公餘時間進修。教師兼行政職務參加寒暑假期間進修，係屬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國內公餘時間進修及教師兼行政職務參加寒暑假期間進修，給予1/4補助，其餘進修不予補助。　
教師取得教師證書並在原校服務滿一年後，始得申請進修學位。但新進教師已在他校申請進修核准者，不受此限。
九、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1.2.3點規定，出席費之支給，須符合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身分，及係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兩項要件，並未就核給假別予以規範。
由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不得支領出席費，主要係以學者專家個人身分獲邀出席，因其非執行服務機關所指派任務，爰應由邀請機關依支給要點規定核給出席費及其他必要費用，惟由服務機關指派者，因其係執行職責範圍內之任務，則應由服務機關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支給差旅費，邀請機關不得再核給出席費等費用。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同仁應邀出席旨揭相關會議，得否支給出席費，仍應視其究以學者專家個人身分或由機關指派執行職責範圍業務而定。
    綜上，支給要點規定出席費支給，須符合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身分及係參加具      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兩項要件，未就核給假別予以規範。至於本府各機關學校同仁出席會議得否核給公假，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4條及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公假規定辦理，由各機關學校就個案情形本於權責認定。
（臺北市政府1020925府授人考字第10213148400號函）
十、有關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及上課之規範，係給予公教員工及學生採行相關災害預防處理措施，應以「災防假」稱之。（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02.9.2北市人考字第10232117000號函）
傳播媒體及一般民眾大多以颱風假稱之，但該停班停課情形並非屬「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之法定假別。為免外界對於慣用之颱風假有所期待，並予以正確教育，爰請本府各機關學校對外應以「災防假」稱之。
又因應近年來全球氣候暖化，臺灣氣候變化所致災型態已不侷限於颱風，尚有水災、震災、土石流等其他天然災害，且各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班停課之目的，係為使人員對於天然災害採行事前之預防、事中之處理及事後之復原等一系列之因應措施，以達政府與全民一體齊心抗災之效用。爰請本府各機關學校應利用各種集會或活動宣導該停班停課之重點在於災害預防處理，而非放假。
十一、市府各機關學校核給公傷假時，請確實審查當事人受傷或致病原因是否與執行職務有因果關係，茲接獲市民透過市長信箱反映，有市府機關公傷假核給時未確實審查當事人受傷或致病原因是否與執行職務有因果關係。請各機關核給公傷假時，須請當事人檢具合格醫院診斷證明作為依據。如因果關係難以認定時，可請當事人至合格醫院職業醫學相關門診就診並檢具診斷證明，作為判斷之依據。
申請公傷假檢附證明文件：

（1）擬具事件報告書：敘明事件發生時之人、事、時、地、物以及擬申請公傷假起迄時間。
（2）診斷證明書：事發後直接送醫之公立醫院、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及中央健康保險局聯合門診中心之醫生診斷證明書並加註宜休養多久（以憑核假日數參考）。
（3）若上下班途中發生車禍者：須申請人非主要肇事責任者，宜請警察機關開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等（車禍事故時檢附）及上下班位置關係圖；若非上下班途中發生車禍，係於辦公場所突發疾病者，除須緊急送醫院診治，並附上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見證人員證明文件等。
十二、102年度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及其眷屬自費團體保險業已與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續約事宜，保險費用調整如附件，並自102年4月1日起生效，請同仁及眷屬踴躍參加。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表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車之懲處標準
	違規情節
	處分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01毫克以上，未達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0.03％者
	記過一次。

	
	
	肇事，記過二次。

	
	
	如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移付懲戒。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達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未達0.05％者
	記過二次。

	
	
	肇事，記一大過。

	
	
	如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移付懲戒。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者
	移付懲戒。

	
	
	如肇事致人於死，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規定，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拒絕接受警察施行酒測者
	移付懲戒。

	
	五年內有第二次以上之酒駕累犯違規
	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二次至記一大過之處分。

	
	酒駕經警察人員取締，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申誡二次。

	
	本府警察局所屬人員（含警察人員、一般人員及雇員）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之規定議處，至警察機關所屬職工及約聘僱人員依本懲處標準辦理。

	
	本府職工（含技工、工友及駕駛）、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3款及相關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或解(聘)僱；違規情節未涉及終止勞動契約者，由各機關學校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本府教育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如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或教師法第14條之規定，應予以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違規情節未涉及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由教育局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所屬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由自來水事業處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上班期間（含午餐）飲酒之懲處標準
	視情節輕重，予以申誡二次以上處分。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及其眷屬自費團體保險
◎投保計畫與保費：

	保障內容／投保計畫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計畫四
	計畫五

	
	現職員工
	現職員工之

配偶
	現職員工之

子女
	現職員工

之父母
	退休人員
	65歲以內

退休人員

	 團體一年定期壽險保險金
	100萬
	100萬
	------------
	------------
	------------
	50萬

	 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金
	100萬
	100萬
	100萬
	50萬
	50萬
	100萬

	 團體傷害醫療保險金
	1萬
	1萬
	1萬
	1萬
	1萬
	1萬

	團體住院醫療


	病房與膳食費（365天/次）
	1,100元
	1,100元
	1,100元
	1,100元
	1,100元
	1,100元

	
	醫師診察與會診費
	550元
	550元
	550元
	550元
	550元
	550元

	
	每次住院醫療雜費限額
	33,000元
	33,000元
	33,000元
	33,000元
	33,000元
	33,000元

	
	每次住院手術費用限額
	55,000元
	55,000元
	55,000元
	55,000元
	55,000元
	55,000元

	團體癌症醫療保險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1,000元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癌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非原位癌

               原位癌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15,000元

15,000元

	
	癌症療養保險金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1,000元

	
	癌癌放射線/化學治療保險金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1,000元

	
	癌症身故保險金
	50萬
	50萬
	50萬
	
	25萬

	年齡限制
	15-65歲
	15-65歲
	0-26歲
	65歲以內，續保可至75歲
	65歲以上，續保可至75歲
	65歲以內，續保可至75歲

	月繳保費

	262元/人
	262元/人
	231元/人

（每增加一名子女增加保費73元）
	462元/人
	462元/人
	63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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